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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令
※※※※※

※※※※※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24日

發文字號：府動防六字第1043400615號

主旨： 預告修正「雲林縣農藥販賣業執照申請及核發辦法」草案。

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農藥管理法第二十六條第三項。

三、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雲林縣全球資訊網」─「政令宣導」─「法令規章」─「地方

法規」─「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law.yunlin.gov.tw/）之「草案預

告」網頁。

四、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

洽詢：

(一)承辦單位：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

(二)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7號

(三)電話：05-5523304

(四)傳真：05-5331016

(五)電子郵件：s774424@hotmail.com

附 件

 雲林縣農藥販賣業執照申請及核發辦法
第二條之一及第二條之二修正草案總說明

 農藥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九十五年五月訂定，本縣於同年依據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授

權訂定「雲林縣農藥販賣業執照申請及核發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復於一百零二年修正本辦法

全文，茲因本法於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經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Ｏ三ＯＯ一九四一四一號令修

正公布，其中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增訂執照有效期間為五年及其展延之規定。又本法第二十六條

第三項授權地方政府訂定相關自治法規，爰配合修正本辦法第二條之一及第二條之二，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新增訂免收執照展延規費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條之一）。

二、修正農藥販賣業執照展延應檢附之文件（修正條文第二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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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農藥販賣業執照申請及核發辦法 
第二條之一及第二條之二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之一 農藥販賣業執照之申
請，經審查核准者，
應繳納證照費新臺幣
五千元；展延、換發、
補發及登記事項變
更，經審查核准者，
應繳納證照費新臺幣
一千元。 
因門牌整編致其營業
地址異動而需換發
者，免繳納證照費。 
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前
申請展延者，亦同。 

第二條之一 農藥販賣業執照之申
請，經審查核准
者，應繳納證照費
新臺幣五千元；展
延、換發、補發及
登記事項變更，經
審查核准者，應繳
納證照費新臺幣一
千元。 

如有不可歸責申請人之
事由而須換發執照者基
於公平原則，免繳納證照
費，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第二條之二 農藥販賣業執照有效
期間為五年，申請展
延應於期限屆滿前一
個月至六個月內提出
申請，每次展延期間
不得超過五年。 
未於第一項期間內申
請者，應重新申請核
發執照。 
農藥販賣業者應填具
申請書，並應檢附原
農藥販賣業執照正本
（ 以 下 簡 稱 原 執
照）、農藥管理人員證
書影本、負責人及農
藥管理人員身分證明
文件申請核准展延。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公布施行前取得農藥
販賣業執照者，應於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前申
請展延。 

第二條之二 農藥販賣業執照之有
效期間為五年，有效
期展延應於期限屆
滿前一個月至六個
月內提出申請，並應
繳納證照費。 
申請展延農藥販賣
業執照之案件，業者
應填具申請書一式
三份，並應檢附原核
發之農藥販賣業執
照（以下簡稱原執
照）及第二條第一項
規 定 應 檢 附 之 文
件，提出申請。 
前項檢附之證明文
件應符合第二條第
二項之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
零三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公布施行前取
得農藥販賣業執照
者，應於中華民國一
百零五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前申請展延。 
未於第一項或前項
期間內申請或申請
未獲核准展延者，應
重新申請核發執照。 

一、原規定第一項，應繳
納證照費，配合第二
條之一修正予以刪
除，增訂：「每次展
延期間不得超過五
年」。 

二、為明確起見，將現行
條文第五項移列第
二項，並修正文字。 

三、原規定第二項申請農
藥販賣業執照展延
應檢附之文件，基於
該等法令非屬農藥
管理法範疇，擬參考
商業登記法「登管分
離精神」，符合農藥
管理法之專任管理
人員設置者，即核發
農藥販賣業執照，其
營業場所應符合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建築管理、消防
與衛生安全等法令
規定，皆回歸至各目
的事業主管單位依
權責管理之理由乃
予以修正，並改列第
三項。 

四、刪除原第三項規定。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7日

發文文號：府社老二字第1042610572號

主旨： 訂定「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老人福利法事件裁罰基準」，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檢送「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老人福利法事件裁罰基準」相關資料1份。

正本： 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縣公報)

副本： 本府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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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老人福利法事件裁罰基準草案總說明 

雲林縣政府為處理違反老人福利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四十六條、第

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一條之裁罰事件，特訂定

本基準。

一、本基準訂定之目的。(第一點)

二、考量違反老人福利法之情節輕重，明定各處罰條款之裁罰基準。(第二點)

三、授權按具體情況妥適審酌加重，爰於本條明定職權審酌之要件及其理由應以書面敘明。

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老人福利法事件裁罰基準草案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一、雲林縣政府為處理違反老人福利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三項、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
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一條之裁罰事
件，特訂定本基準。

本基準訂定之目的。

二、處理違反老人福利法事件之裁罰基準如附表。
考量違反老人福利法之情節輕
重，明定各處罰條款之裁罰基
準。

三、違規案件依前點基準裁罰如有顯失衡平之情事者，得斟酌個案
情形，並敘明理由，依行政罰法規定予以加重。

授權按具體情況妥適審酌加重，
爰於本條明定職權審酌之要件及
其理由應以書面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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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老人福利法事件裁罰基準草案(稿) 

中華民國 104 年○○月○○日府○○○○一字第○○○○○○號函訂定 

一、雲林縣政府為處理違反老人福利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一條之裁罰事件，特訂定本基準。 

二、處理違反老人福利法事件之裁罰基準如附表。 

三、違規案件依前點基準裁罰如有顯失衡平之情事者，得斟酌個案情形，並敘明理由，依行政罰法規定

予以加重。 

附表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裁罰對象及違規情形 裁罰原則 

老 人 福 利

法 第 四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設立老人福利機構

未依第三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申請設立

許可者，處其負責

人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及公告其姓名，

並限期令其改善。 

未經依法申請許

可而設立老人福

利 機 構 之 負 責

人。 

一、配置工作人

員未符合老

人福利機構

設立標準。 

二、有危害公共

安全之虞。 

三、對收容者未

提供其所需

醫療照護服

務。 

四、提供不安全

之設施設備。 

五、供給不衛生

之餐飲。 

六、其他妨害收

容者身心健

康。 

設 置 十

五 床 以

下 

一、處新臺幣六萬元，限

期六個月內（屬有危

害公共安全之虞者，

限期三個月內）完成

設立許可程序，並公

告其姓名。 

二、超過左列一項違規情

形者，每多一項違規

情形加重其罰鍰新臺

幣二萬元。 

設 置 十

六 至 三

十床 

一、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限期六個月內（屬有

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者，限期三個月內）

完成設立許可程序，

並公告其姓名。 

二、超過左列一項違規情

形者，每多一項違規

情形加重其罰鍰新臺

幣二萬元。 

設 置 三

十 一 床

以上 

一、處新臺幣二十四萬

元，限期六個月內（屬

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者，限期三個月內）

完成設立許可程序，

並公告其姓名。 

二、超過左列一項違規情

形者，每多一項違規

情形加重其罰鍰新臺

幣二萬元，罰鍰總額

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

上限。 

未立案機構經主一、除依上開違規情形及設置床數

罰。 

老 人 福 利

法 第 四 十

五 條 第 三

項前段 

設立老人福利機構

未依第三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申請設立

許可，或老人福利

機構應辦理財團法

人登記而未依第三

十六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期限辦

理，經主管機關限

期令其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再處其

負責人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令於一

個月內對於其收容

之老人予以轉介安

置。 

未經依法申請許

可而設立老人福

利 機 構 之 負 責

人。 

逾第一次處分限

改期，經查仍未

完成立案，且有

收容老人者。 

收容人數十

五人以下 

處新臺幣十萬元，並令

於一個月內對於其收

容之老人予以轉介安

置。 

收容人數十

六至三十人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並

令於一個月內對於其

收容之老人予以轉介

安置。 

收容人數三

十一人以上 

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並

令於一個月內對於其

收容之老人予以轉介

安置。 

老人福利機構之

負責人。 

經許可設立應辦

理財團法人登記

之私立老人福利

機構，未經核准

延長，而未於三

個月內辦理財團

法人登記，經限

期令其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 

處負責人十萬元罰鍰，並令於一個月

內對其收容之老人予以轉介安置。 

經許可設立應辦

理財團法人登記

之私立老人福利

機構，未於申請

核准延長之期間

內辦理財團法人

登記，經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 

處負責人二十萬元罰鍰，並令於一個

月內對其收容之老人予以轉介安置。 

老 人 福 利

法 第 四 十

五 條 第 三

項後段 

設立老人福利機構

未依第三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申請設立

許可或老人福利機

構應辦理財團法人

登記而未依第三十

六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規定期限辦理，

經主管機關令其於

一個月內對於其收

容之老人予以轉介

一、未經依法申

請許可而設

立老人福利

機構之負責

人。 

二、老人福利機

構 之 負 責

人。 

對於未配合主管

機關協助進行收

容老人之轉介安

置者。 

對於未配合主管機關協助進行收容

老人之轉介安置者，強制實施之；其

收容老人人數在五人以下，處新臺幣

二十萬元罰鍰；超過五人，每增加一

人，加重罰鍰新臺幣四萬元，最高以

新臺幣一百萬元為限。 

管機關輔導已停

止收容老人並列

入結案，原負責

人於原址復辦、

復業具收容事實

者。 

裁處罰鍰金額外，並加重其罰鍰

新臺幣三萬元，罰鍰總額以新臺

幣三十萬元為限。 

二、限期三個月內完成設立許可程

序，並公告其姓名。 

明顯懸掛招牌非

法從事老人收容

業務者，如有規

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檢查情

形者。 

除依上開違規情形及設置床數裁處

罰鍰金額外，對於拒絕主管機關檢查

者，並加重其罰鍰新臺幣三萬元，罰

鍰總額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老 人 福 利

法 第 四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老人福利機構應辦

理財團法人登記而

未依第三十六條第

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期限辦理者，處其

負責人新臺幣六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及公告其姓

名，並限期令其改

善。 

老人福利機構之

負責人。 

經許可設立之應

辦理財團法人登

記之私立老人福

利機構，未經核

准延長，而未於

三個月內辦理財

團法人登記者。 

處負責人六萬元罰鍰及公告其姓

名，並限期一個月內改善。 

經許可設立之應

辦理財團法人登

記之私立老人福

利機構，經申請

核准延長期間辦

理 財 團 法 人 登

記，屆期仍未辦

理者。 

處負責人十二萬元罰鍰及公告其姓

名，並限期一個月內改善。 

老 人 福 利

法 第 四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設立老人福利機構

未依第三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申請設立

許可，或老人福利

機構應辦理財團法

人登記而未依第三

十六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期限辦理

者，於主管機關限

期改善期間，不得

增加收容老人，違

者另處其負責人新

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連續處

一、未經依法申

請許可而設

立老人福利

機構之負責

人。 

二、老人福利機

構 之 負 責

人。 

經主管機關於限

期改善期間再次

稽查時，收容老

人人數增加或有

新收容老人者。 

第一次違規 處新臺幣六萬元。 

第二次違規 處新臺幣十二萬元。 

第三次違規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 

第四次以上

違規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經主管機關於限

期改善期間再次

稽查時，如有規

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檢查情

形，且收容老人

人數增加或有新

收容老人者。 

除依上開違規情形裁處罰鍰金額

外，對於拒絕主管機關檢查者，並加

重其罰鍰新臺幣三萬元，罰鍰總額以

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安置，其無法辦理

時，由主管機關協

助之，負責人應予

配合。不予配合

者，強制實施之，

並處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

下罰鍰。 

老 人 福 利

法 第 四 十

六條 

老人福利機構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應限期令其

於一個月內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連續

處罰： 

一、收費規定未依

第三十四條第四項

規定報主管機關核

可，或違反收費規

定超收費用。 

二、擴充、遷移、

停業或歇業未依中

央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六條第四項規定

所定辦法辦理。 

三、財務收支處理

未依中央主管機關

依第三十六條第四

項規定所定辦法辦

理。 

四、違反第三十七

條第三項規定，規

避、妨礙或拒絕主

管機關之檢查。 

五、違反第三十八

條規定，未與入住

者或其家屬訂定書

面契約或將不得記

載事項納入契約。 

六、未依第三十九

一、法人老人福

利機構：代

表人。 

二、非法人老人

福利機構：

負責人。 

一、收費規定未

依第三十四

條第四項規

定報主管機

關核可，或違

反收費規定

超收費用者。 

二、財務收支處

理未依中央

主管機關依

第三十六條

第四項規定

所定辦法辦

理者。 

三、未與入住者

或其家屬訂

定書面契約

或將不得記

載事項納入

契約者。 

四、接受捐贈未

公開徵信者

（限法人機

構）。 

第一次違規 處新臺幣三萬元。 

第二次違規 處新臺幣六萬元。 

第三次違規 處新臺幣十萬元。 

第四次以上

違規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一、擴充、遷移、

停業或歇業

未依中央主

管機關依第

三十六條第

四項規定所

定辦法辦理

者。 

二、規避、妨礙

或拒絕主管

第一次違規 處新臺幣六萬元。 

第二次違規 處新臺幣十萬元。 

第三次以上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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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投保公共意

外責任保險或未具

履行營運之擔保能

力。 

七、違反第四十條

第二項規定，接受

捐贈未公開徵信。 

機關之檢查

者。 

三、未依規定投

保公共意外

責任保險或

未具履行營

運之擔保能

力者。 

老 人 福 利

法 第 四 十

七條 

主管機關依第三十

七條第二項規定對

老人福利機構為輔

導、監督、檢查及

評鑑，發現有下列

情形之一時，應限

期令其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處新臺

幣五萬元以上二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再限期令其改

善： 

一、業務經營方針

與設立目的或捐助

章程不符。 

二、違反原許可設

立之標準。 

三、財產總額已無

法達成目的事業或

對於業務、財務為

不實之陳報。 

一、法人老人福

利機構：代

表人。 

二、非法人老人

福利機構：

負責人。 

 

業務經營方針與

設立目的或捐助

章程不符者。 
一、應令其於十四日內提出改善計畫

書，並限期一個月內改善。 

二、未於期限內完成改善，處新臺幣

十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月內改

善。 

財產總額已無法

達 成 目 的 事 業

者。 

對於業務、財務

為不實陳報者。 

超收住民或超設

床位者。 

應令其於十四日內提出改善計畫

書，並限期一個月內改善。 

超收五人以

下或超設五

床以下。 

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

六萬元，再限期一個月

內改善。  

超收六至十

五人或超設

六至十五床。 

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

十二萬元，再限期一個

月內改善。 

超收十六人

以上或超設

十六床以上。 

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

二十五萬元，再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工作人員不足或

超額僱用外籍看

護工者。 

應令其於十四日內提出改善計畫

書，並限期一個月內改善。 

工作人員不

足或超額僱

用外籍看護

工一人。 

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

六萬元，再限期一個月

內改善。 

工作人員不

足或超額僱

用外籍看護

工二至三人。 

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

十二萬元，再限期一個

月內改善。 

工作人員不

足或超額僱

用外籍看護

工四人以上。 

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

二十五萬元，再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 

法 第 四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管機關依第四十七

條及第四十八條規

定再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令其停辦一

個月以上一年以

下，並公告其名

稱。停辦期限屆滿

仍未改善或令其停

辦而拒不遵守者，

應廢止其許可，其

屬法人者，得予解

散。 

利機構：代

表人。 

二、非法人老人

福利機構：

負責人。 

四十七條及第四

十八條規定再限

期令其改善，屆

期仍未改善者。 

月，並公告其名稱。 

違反第四十八條規定者，停辦一年，

並公告其名稱。 

停辦期限屆滿仍未改善或令其停辦

而拒不遵守者，應廢止其設立許可；

其屬法人者，得令其解散。 

老 人 福 利

法 第 五 十

條 

私立老人福利機構

停辦、停業、歇業、

解散、經撤銷或廢

止許可時，對於其

收容之老人應即予

以適當之安置；其

無法安置時，由主

管機關協助安置，

機構應予配合；不

予配合者，強制實

施之，並處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必要

時，得予接管。 

一、法人老人福

利機構：代

表人。 

二、非法人老人

福利機構：

負責人。 

不配合主管機

關安置老人者。 

一、強制安置之，並依配合轉安置

之比率處以罰鍰： 

（一）百分之七十六以上者，

處新臺幣六萬元。 

（二）百分之五十一至百分之

七十五者，處新臺幣十

二萬元。 

（三）百分之二十六至百分之

五十者，處新臺幣十八

萬元。 

（四）百分之二十五以下者，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二、必要時，予以接管。 

老 人 福 利

法 第 五 十

一條 

依法令或契約有扶

養照顧義務而對老

人有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公告其

姓名﹔涉及刑責

者，應移送司法機

關偵辦： 

一、遺棄。 

二、妨害自由。 

三、傷害。 

四、身心虐待。 

五、留置無生活自

理能力之老人

一、法人老人福

利機構：代

表人。 

二、非法人老人

福利機構：

負責人。 

三、未經依法申

請許可而設

立老人福利

機構之負責

人。 

遺棄。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罰鍰；公告其姓

名。 

妨害自由。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罰鍰，公告其姓

名。 

傷 害 、 身 心 虐

待、留置無生活

自理能力之老人

獨處於易發生危

險 或 傷 害 之 環

境。 

一、情節較輕者： 

（一）過失： 

1、第一次：處新臺幣

三萬元罰鍰，並公

告其姓名。 

2、第二次：處新臺幣

六萬元罰鍰，並公

告其姓名。 

3、第三次以上：處新

臺幣十五萬元罰

鍰，並公告其姓名。 

寢室人數、面積

不符規定者。 

一、應令其於十四日內提出改善計畫

書，並限期一個月內改善。  

二、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六萬元，

再限期十四日內改善。 

收容住民資格不

符者。 

違反上述多種違

規情形者。 

加重裁罰，最高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

罰鍰為限。 

老 人 福 利

法 第 四 十

八條 

老人福利機構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處新臺幣六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再限期

令其改善： 

一、虐待、妨害老

人身心健康或

發現老人受虐

事實未向直轄

市、縣（市）

主 管 機 關 通

報。 

二、提供不安全之

設施設備或供

給不衛生之餐

飲，經主管機

關 查 明 屬 實

者。 

三、經主管機關評

鑑為丙等或丁

等或有其他重

大情事，足以

影響老人身心

健康者。 

一、法人老人福

利機構：代

表人。 

二、非法人老人

福利機構：

負責人。 

有虐待、妨害老

人身心健康者。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再限期一

個月內改善，並應於十四日內提出

改善計畫書。 

發現老人受虐事

實未向主管機關

通報者。 

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改善，並應於十四日內提出改

善計畫書。 

提供不安全之設

施設備或供給不

衛生之餐飲，經

查明屬實者。 

處新臺幣十萬元罰鍰，再限期一個

月內令其改善，並應於十四日內提

出改善計畫書。 

經主管機關評鑑

為丙等者。 

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再限期三個

月內改善，並應於一個月內提出改

善計畫書。 

經主管機關評鑑

為丁等者。 

處新臺幣十萬元罰鍰，再限期六個

月內改善，並應於一個月內提出改

善計畫書。 

老 人 福 利

法 第 四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老人福利機構於主

管機關依第四十六

條至第四十八條規

定限期令其改善期

間，不得增加收容

老人，違者另處新

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連續處

罰。 

一、法人老人福

利機構：代

表人。 

二、非法人老人

福利機構：

負責人。 

限期改善期間，

收容老人人數增

加或有新收容老

人者。 

第一次違規 
處新臺幣六萬元，再限

期一個月內改善 

第二次違規 
處新臺幣十二萬元，再

限期一個月內改善 

第三次違規 
處新臺幣十八萬元，再

限期一個月內改善 

第四次以上

違規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再

限期一個月內改善 

老 人 福 利老人福利機構經主一、法人老人福經主管機關依第違反第四十七條規定者，停辦六個

獨處於易發生

危險或傷害之

環境。 

六、留置老人於機

構 後 棄 之 不

理，經機構通

知限期處理，

無正當理由仍

不處理者。 

（二）故意： 

1、第一次：處新臺幣

六萬元罰鍰，並公

告其姓名。 

2、第二次：處新臺幣

九萬元罰鍰，並公

告其姓名。 

3、第三次以上：處新

臺幣十五萬元罰

鍰，並公告其姓名。 

二、情節較重者： 

（一）第一次：處新臺幣九萬

元罰鍰，並公告其姓名。 

（二）第二次以上：處新臺幣

十五萬元罰鍰，並公告

其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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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6日

發文字號：府建用二字第1043900335B號

主旨： 預告訂定「雲林縣政府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辦法」草案。

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1項及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建築法第九十六條之一。

三、訂定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雲林縣全球資訊網」─「政令宣導」─「法令規章」─

「地方法規」─「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law.yunlin.gov.tw/）之

「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次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

詢：

(一)承辦單位：本縣建設處（使用管理及國宅科）。

(二)地址：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三)電話：05-5522178。

(四)傳真：05-5371601。

(五)電子郵件：ylhg35168@mail.yunlin.gov.tw

附 件

雲林縣政府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辦法(草案) 總說明

建築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

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又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二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之違章建

築，為建築法適用地區內，依法應申請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方能建築，而擅自

建築之建築物。」﹔第五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接到違章建築查報人員報告

之日起五日內實施勘查，認定必須拆除者，應即拆除之。認定尚未構成拆除要件者，通知違建人於

收到通知後三十日內，依建築法第三十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違建人之申請執照不合規定或逾期

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者，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拆除之」；第六條規定「依規定應拆除之

違章建築，不得准許緩拆或免拆」；第三條規定「違章建築之拆除，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

機關執行之」。又建築法第九十六條之一規定「依本法規定強制拆除之建築物均不予補償，其拆除

費用由建築物所有人負擔。」。往前，因本府執行拆除違章建築之費用，由府內經費編列籌措，又

屬非建設性經費編列甚低，不足以負荷部份縣民投機取巧違建增加蔓延之速度，又本府執行強制拆

除後違建人雖損失其違建之財物，然本府以縣經費執行民眾錯誤之行為，應予以求償，以保障合法

民眾之權益，進而遏止違建情形，本辦法擬依建築法第九十六條之一規定，本府於執行違章建築拆

除後，請違建人限期繳納本府實際執行拆除之費用，若逾期尚未繳納，則依法強制執行辦理，以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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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新違建之發生。其要旨如下(詳草案及對照表)：

一、敘明本辦法訂定之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執行之條件，任務執行單位。(草案第二條)

三、本辦法收費之法源依據，訂定收費標準，繳納費用之期限及方式，及追繳之方法。(草案第三

條)

四、訂定實施生效日期。(草案第四條)

雲林縣政府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辦法(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處理本縣違

章建築，遏止新違建之蔓延，依建築法第九十六

條之一規定，收取強制拆除違章建築費用，特訂

定本辦法。 

本辦法訂定之目的。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強制拆除之違章建築，係指違反建築

法規擅自建築並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規定，經查

報認定應拆除者。 

前項違章建築，經本府通知限期自行拆除，逾期

仍不履行違章建築拆除，由本府或本府委由第三

人代為履行。 

本辦法執行之條件，任務執行單位。 

第三條 依建築法第九十六條之一規定，違章建築拆除費

用，由建築物所有權人負擔。 

前項應繳納之拆除費用，以實際委託拆除之費用

為核算依據，並以書面通知建築物所有權人於三

十日內繳納，逾期未繳納者，本府得依法移送強

制執行。 

本辦法收費之法源依據，訂定收費標

準，繳納費用之期限及方式，及追繳之

方法。 

第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訂定實施生效日期。 

 

雲林縣政府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辦法(草案) 

第一條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處理本縣違章建築，遏止新違建之蔓延，依建築法第

九十六條之一規定，收取強制拆除違章建築費用，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強制拆除之違章建築，係指違反建築法規擅自建築並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規

定，經查報認定應拆除者。

前項違章建築，經本府通知限期自行拆除，逾期仍不履行違章建築拆除，由本府或本府委

由第三人代為履行。

第三條　依建築法第九十六條之一規定，違章建築拆除費用，由建築物所有權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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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應繳納之拆除費用，以實際執行或委託拆除之費用為核算依據，並以書面通知建築物

所有權人於三十日內繳納，逾期未繳納者，本府得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教特二字第1042407579號

主旨： 預告修正「雲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優先入園辦法」部分規定(草案)。

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7條第4項及第5項。

三、草案如附件，本草案另詳載於「雲林縣全球資訊網」－「政令宣導」－「法令規章」－

「地方法規」－「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law.yunlin.gov.tw/)之「草

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7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教育處陳

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二)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三)電話：05-5522453。

(四)傳真：05-5372675。

(五)電子郵件：65113@ylc.edu.tw。

附 件

雲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優先入園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業奉總統一○四年七月一日華總一義字第一○四○○○七七九○一號令修正

公布，雲林縣政府應配合修正雲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優先入園辦法，內容包括名稱修正、增列法源

依據、符合優先入學幼兒之要件、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收幼兒入學之優先順序、招收得申

請優先入學之幼兒人數超過一定比率時，園方得報請主管機關增聘專業輔導人力，以及幼兒園招收

身心障礙幼兒之班級得酌減班級人數及附件之規定，爰將「雲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優先入園辦法」

名稱修正為「雲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入園辦法」，並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修

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修正得申請優先入園之幼兒資格（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申請入園超額時，修正其錄取及抽籤之順序（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招收得申請優先入學之幼生達一定比率，得報請本府申請專業輔導人力之依據(修正條文第六

條)。

五、幼兒園招收身心障礙幼兒，得酌減班級人數之依據(修正條文第七條)。

六、原第六條移列至第八條(修正條文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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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優先入園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雲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

幼兒園優先入園辦法。 

雲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優先

入園辦法。 

因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七條修正，修正名稱為「雲

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

兒園優先入園辦法」。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

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七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七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因本法第七條第四項及第五項修

正，爰配合修正本辦法之法源依

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定得申請優先

入園之幼兒，指當學年

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 

一、低收入戶子女。 

二、中低收入戶子女。 

三、身心障礙。 

四、原住民。 

五、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六、中度以上身心障礙

者子女。 

前項各款規定應具備該款

所需之證明文件。 

第二條 具有下列各款之一

者，得申請優先入

園： 

一、身心障礙幼兒

或發展遲緩幼

兒。  

二、低收入戶幼兒。 

三、中低收入戶幼

兒。 

四、特殊境遇家庭

之幼兒。 

五、原住民身分幼

兒。 

六、身心障礙人士

之幼兒。 

七、父或母一方為

外國籍之幼兒

(包括大陸地

區人士)。 

前項各款規定應具備

該款所需之證明文

件。 

一、 本法施行細則第四條已明定

不利條件幼兒之資格，為求體

例之一致，爰配合修正第一

項，並刪除原條文第一項第七

款之規定。 

二、 第二項未修正。 

第三條 申請入園幼兒人數超過

招生名額時，應以較高

年齡層申請優先入園之

幼兒優先錄取及抽籤，

該年齡層其他幼兒次

之，次高年齡層比照上

述順序錄取及抽籤。 

各幼兒園應於辦理公開

抽籤前公布優先入園名

第三條 

一、申請優先入園應依招收之

幼兒年齡編班屬性及下

列順位辦理，同順位以抽

籤決定之。 

(一)第一順位： 

1.身心障礙幼兒

或發展遲緩幼

兒。 

一、 本條原為規範適用本辦法之

幼兒優先入園順位，因本辦法

第二條已就優先入園對象為

修正，且無優先排序，故刪除

本條條文第一項第一及第二

順位排序之規定。另針對申請

入園幼兒人數超出該幼兒園

可招收之名額時，基於需求性

及急迫性，應以較高年齡層之

輔導人力。 超過一定比率時，得報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增聘專

業輔導人力。」；同條第五項

修正為：「前項招收不利條件

幼兒之優先順序、一定比率及

增聘輔導人力之自治法規，由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定之」，因應上開修正之內

容，爰增訂本條，訂明得報請

本府申請專業輔導人力之比

率。 

第七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

兒園招收身心障礙之幼

兒，得依本法第十八條

第一項規定減招之幼兒

人數如下： 

一、其為輕度者：得減

招一名。 

二、其為中度或重度

者：得減招二名。 

 一、本條新增。 

二、本法第十八條第十一項規定：

「幼兒園有招收身心障礙幼

兒之班級，得酌予減少第一項

所定班級人數；其減少班級人

數之條件及核算方式，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因本府已於雲林縣公立幼兒

園一零四學年度新生入園注

意事項(第九條第三項)內明

定相關減少班級人數之規定

及核算方式，為符合法制，爰

增訂本條。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原第六條規定移列至本條。 

 

冊，除姓名外，該公告之

內容不得註記幼兒個人

其他資料。 

2.低收入戶幼兒。 

3.中低收入戶幼

兒。 

4.特殊境遇家庭

之幼兒。 

5.原住民身分幼

兒。 

(二)第二順位： 

1.父母一方持有

身心障礙手冊。 

2.父或母一方為

外國籍之幼兒

(包括大陸地區

人士)。 

二、前項抽籤得以同年齡層高

低排序抽籤。 

三、各幼兒園應於辦理公開抽

籤前公布優先入園名

冊，除姓名外，該公告之

內容不得註記幼兒個人

其他資料。 

申請優先入園幼兒優先錄取

及抽籤，該年齡層其他非屬優

先入園幼兒次之，次高年齡層

比照上述順序錄取及抽籤。. 

二、 第二項刪除。 

三、 第三項移列第二項。 

 第四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

利幼兒園於幼兒入

園後如遇缺額，其

遞補順序應依前條

之規定辦理。 

本條無修正 

 第五條 本辦法申請優先入

園之幼兒，其家長

或監護人應於就讀

幼兒園所訂定期間

內，填具申請表（如

附件一）及檢附證

明文件（如附件

二），向擬就讀之

幼兒園提出申請。 

本條無修正 

第六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

兒園招收本辦法第二條

所定之幼兒人數，實際

招收人數超過招生名額

百分之五十以上且確有

人力支援需求時，得報

請雲林縣政府申請專業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一、條次變更，原條文移列至第八

條。 

二、本法於一 0四年七月一日修正

公布，第七條第四項修正為：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

園應優先招收不利條件之幼

兒，其招收不利條件幼兒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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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就讀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入園辦法(草案)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定得申請優先入園之幼兒，指當學年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低收入戶子女。

二、中低收入戶子女。

三、身心障礙。

四、原住民。

五、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六、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前項各款規定應具備該款所需之證明文件。

第三條　申請入園幼兒人數超出招收名額時，應以較高年齡層之申請優先入園幼兒優先錄取及抽

籤，該年齡層其他幼兒次之，次高年齡層比照上述順序錄取及抽籤。

各幼兒園應於辦理公開抽籤前公布優先入園名冊，除姓名外，該公告內容不得註記幼兒個

人其他資料。

第四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於幼兒入園後如遇缺額，其遞補順序應依前條之規定辦理。

第五條　依本辦法申請優先入園之幼兒，其家長或監護人應於就讀幼兒園所訂定期間內，填具申請

表（如附件一）及檢附證明文件（如附件二），向擬就讀之幼兒園提出申請。

第五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收本辦法第二條所定之幼兒人數，實際招收人數超過招生名

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且確有人力支援需求時，得報請雲林縣政府申請專業輔導人力。

第七條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收身心障礙之幼兒，得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減招之幼

兒人數如下：

一、其為輕度者：得減招一名。

二、其為中度或重度者：得減招二名。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0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一字第1042900898B號

主旨：廢止「雲林縣遊民收容輔導辦法」，業經本府104年11月10日府行法一字第1042900898A號令

發布，檢送上開廢止令影本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雲林縣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14條規定辦理。

二、另請本府社會處依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函送雲林縣議會查

照，並請將備查及查照情形副知本處(法制科)。

正本： 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 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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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9日

發文字號：府計資一字第1043000781號

主旨： 訂定「雲林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資訊系統服務發展作業原則」，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檢送「雲林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資訊系統服務發展作業原則」1份。

正本： 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 縣長室、副縣長室、秘書長室、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公報)、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簽、總說明、逐點說明、規定全文等資料紙本1份，電子檔光碟片1片)、本府計畫處(資訊管

理科)

附 件

雲林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資訊系統發展作業原則總說明

為確保雲林縣政府及所屬各級機關之資訊系統服務品質及提升其服務效能，特參考行政院及所

屬各機關行動化服務發展作業原則之規定，訂定本作業原則，其訂定重點如下：

一、訂定目的及原則。(第一點)

二、作業原則適用對象。(第二點)

三、本作業原則用詞定義。(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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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機關開發資訊系統服務的目標及原則。(第四點)

五、各機關發展資訊系統服務應衡酌事項。(第五點)

六、各機關資訊系統服務互動內容。(第六點)

七、資訊系統服務更新及調整。(第七點)

八、各機關保障身心障礙者權利。(第八點)

九、各機關辦理資訊安全管理作業。(第九點)

十、各機關資訊系統應建立績效管理機制，定期檢討服務成效。(第十點)

十一、各機關得視需要，依據本作業原則，訂定相關規定。(第十一點)

雲林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資訊系統發展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104年11月9日府計資一字第1043000781號函訂定

一、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確保所屬各級機關之資訊系統服務品質及提升其服務效能，特

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本作業原則適用對象為本府及所屬各級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

三、本作業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智慧型行動裝置：指具可移動性、無線上網功能、允許使用者自行連網下載安裝應用軟

體並可透過觸控面板進行操作等特性之個人化裝置，主要為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

（二）行動化服務：指搭載於智慧型行動裝置供使用者運用之應用服務，主要為行動化應用軟

雲林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資訊系統發展作業原則 

規        定 說       明 

一、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確保所屬各級機關之資訊系統

服務品質及提升其服務效能，特訂定本作業原則。 
訂定目的及原則。 

二、本作業原則適用對象為本府及所屬各級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 本作業原則適用對象。 

三、本作業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智慧型行動裝置：指具可移動性、無線上網功能、允許

使用者自行連網下載安裝應用軟體並可透過觸控面板進

行操作等特性之個人化裝置，主要為智慧型手機或平板

電腦。 

（二）行動化服務：指搭載於智慧型行動裝置供使用者運用之

應用服務，主要為行動化應用軟體。 

（三）行動化應用軟體(Mobile Application; Mobile App)：

民眾自行下載安裝於智慧型行動裝置之資訊軟體。 

（四）資訊系統（Information Systems）：以電腦軟體、硬體、

儲存和通訊等技術為核心的人機系統，包括前述的行動

化應用軟體。 

本作業原則用詞定義。 

四、各機關自行或委外開發之資訊系統宜以提供主動服務為內涵，

並以達成簡化服務流程、提升服務效能、創新使用體驗等為目

標，並考量後續維運之財務規劃，作為評估自行或委外開發及

訂定優先順序之發展原則。 

各機關開發資訊系統之目標及

原則。 

五、各機關發展資訊系統應衡酌機關之資源，優先發展能提供多數

服務對象取用之服務。 

各機關發展資訊系統服務應衡

酌事項。 

六、各機關資訊系統應有可資識別服務提供者之資訊或圖像，並設

有意見回饋或問題諮詢功能，俾彙整使用者意見，持續精進服

務內容。 

各機關資訊系統服務互動內

容。 

七、資訊系統應隨各作業系統或標準開發工具版本更新，進行穩定

性調整作業，以確保服務穩定運行。 
資訊系統之更新及調整。 

八、各機關應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無障礙資訊技術相關規

範，辦理資訊系統服務無障礙設計作業，保障身心障礙者獲取

資訊之權利。 

各機關應依相關法令保障身心

障礙者權利。 

九、各機關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及行政院訂定之政府資通

安全管理規定，辦理資訊系統安全管理作業，維持應用系統之

安全與穩定運作。 

各機關辦理資訊安全管理作業

應依相關法令保護個人資料。 

十、各機關發展資訊系統應建立績效管理機制，定期檢討服務成效。 
各機關資訊系統應建立績效管

理機制。 

十一、各機關得視需要，依據本作業原則，訂定相關規定。 
各機關得視需要，依據本作業

原則，訂定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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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三）行動化應用軟體(Mobile Application; Mobile App)：民眾自行下載安裝於智慧型行動

裝置之資訊軟體。

（四）資訊系統（Information Systems）：以電腦軟體、硬體、儲存和通訊等技術為核心的人

機系統，包括前述的行動化應用軟體。

四、 各機關自行或委外開發之資訊系統宜以提供主動服務為內涵，並以達成簡化服務流程、提升服

務效能、創新使用體驗等為目標，並考量後續維運之財務規劃，作為評估自行或委外開發及訂

定優先順序之發展原則。

五、 各機關發展資訊系統應衡酌機關之資源，優先發展能提供多數服務對象取用之服務。

六、 各機關資訊系統應有可資識別服務提供者之資訊或圖像，並設有意見回饋或問題諮詢功能，俾

彙整使用者意見，持續精進服務內容。

七、 資訊系統應隨各作業系統或標準開發工具版本更新，進行穩定性調整作業，以確保服務穩定運

行。

八、 各機關應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無障礙資訊技術相關規範，辦理資訊系統服務無障礙設

計作業，保障身心障礙者獲取資訊之權利。

九、 各機關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及行政院訂定之政府資通安全管理規定，辦理資訊系統安

全管理作業，維持應用系統之安全與穩定運作。

十、 各機關發展資訊系統應建立績效管理機制，定期檢討服務成效。

十一、 各機關得視需要，依據本作業原則，訂定相關規定。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5日

發文字號：府工養二字第1043304271B號

主旨： 預告訂定「雲林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 雲林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5條。

三、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雲林縣全球資訊網」---「政令宣導」----

「法令規章」----「地方法規」----「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law.yunlin.

gov.tw/)之「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7日(不得少於7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雲林縣政府工務處(養護工程科)

(二)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2樓

(三)電話:05-552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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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傳真:05-5332460

(五)電子信箱:ylhg71136@mail.yunlin.gov.tw

附 件

雲林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

雲林縣近年來由於社會經濟活動快速發展，為有效增進民眾生活空間，促進民眾有效利用公

園、綠地、廣場等從事健康休閒活動，加強平時感情聯繫，及改善居住品質及生活機能，確有必要

改善及提昇公園管理之政策，爰制定雲林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其重點如下:

一、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自治條例之適用範圍。(草案第二條)

三、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與管理機關及委託、委由他人管理之授權。(草案第三條)

四、本自治條例之公園內得建置之設施項目。(草案第四條)

五、本自治條例之用地面積。(草案第五條)

六、本自治條例之開放時間並應公告。(草案第六條)

七、本自治條例之管理機關應經常巡視維護。(草案第七條)

八、本自治條例之設施應建檔管理。(草案第八條)

九、本自治條例之禁止行為。(草案第九條)

十、本自治條例之使用公園活動之規定。(草案第十條)

十一、本自治條例之使用應遵循事項與責任及違反之處置。(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本自治條例之停止使用、撤銷或廢止條件。(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本自治條例之公園內埋設地上、下物應遵循事項。(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本自治條例之罰則。(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本自治條例之處罰執行之授權。(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本自治條例之準用範圍。(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本自治條例之所需書表訂定之授權。(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草案第十八條)

雲林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草案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雲林縣為加強公園管理，維護公園環境設施，特制定自治條例。

本自治條例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公園，指符合下列條件之ㄧ者：

一、依都市計畫劃設之公有公園、綠地及廣場者。

二、配合其他公共工程或依法興建設置之公有公園、綠地及廣場。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縣為雲林縣政府(下稱本府)，在鄉(鎮、市)為鄉(鎮、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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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並以下列為管理機關：

一、都市計畫及其他依法設置公園作多目標使用者，為該使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二、配合其他公共工程興建者，為該公共工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三、非作多目標使用之都市計畫及其他依法設置之公園，為各鄉(鎮、市)公所。

公園或公園內各項設施得委由或委託個人、法人、機關(構)或團體經營管理或認養。

第二章　公園管理

第 四 條　公園得視規模、性質及環境需要，設置景觀、休憩、遊戲、運動、文教、服務、管理、

防災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設施。

第 五 條　公園內設施須申領建築執照之建築物，其建蔽率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園面積未滿五公頃者，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五。

二、公園面積在五公頃以上者，其超過部分之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二。

第 六 條　公園應維持開放使用狀態。但有特殊情形，主管機關得限制使用之時間或區域，並應於

公園內公告之。

第 七 條　公園內景觀及設施，管理機關應經常派員巡視維護。

第 八 條　公園內各項設施應由管理機關建立圖、冊、表、卡，並逐一編號保管。

第 九 條　公園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隨地吐痰、便溺、丟棄菸蒂、果皮、紙屑或其他廢棄物。

二、曝曬衣物或其他物品。

三、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

四、在水池內游泳、沐浴、洗滌、放生或非經許可捕捉魚類。

五、未經許可駕駛各式機動車輛或違規停放車輛。但行動不便使用電動代步車者，不在

此限。

六、擅自種植果、菜或花木等。

七、故意毀損花卉、草皮、樹木或公園設施；擅自挖掘土、石、草皮、傾倒餘土或破壞

景觀。

八、擅自於公園內設施或樹木上刻劃或張貼。

九、不依規定使用遊樂設施足生安全之虞。

十、未經許可販賣物品、出租遊憩器或其他營利行為。

十一、擅自營火、野炊、夜宿、燃放鞭炮或搭設棚、帳。

十二、縱容寵物或其他牲畜便溺未予以清除。

十三、飼放、棄養動物或餵食野生動物。

十四、其他經主管機關禁止或限制之事項。

第 十 條　申請使用公園辦理展覽、表演或其他活動者，應檢具申請書，向管理機關申請核准，經

核准並繳納使用規費及保證金後始得使用。

前項公園使用收費標準及其他相關管理規定，由管理機關另定之。

第十一條　使用公園舉辦活動者，於使用期間應負責維持公園內秩序、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並應

於活動完畢後，將公園回復原狀；其有損壞公園場地或設施時，應立即通知管理機關並

負責修復；不能修復者，應負責賠償。

前項情形未依限回復原狀或修復者，管理機關得代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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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賠償金及代為履所需費用，管理機關得自保證金扣抵，如有不足，並得追償。

第十二條　使用公園舉辦活動，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機關得撤銷、廢止、停止其使用或沒收保

證金：

一、違反原定用途。

二、違反法令規定。

第十三條　於公園內埋設(架)設地下(上)物者，應檢具相關圖說資料向管理機關申請核准；其須依

規定繳納費用者，應於繳費後始得埋設。

施工單位因施工而致各項設施損壞或侵害他人權益時，應負責修復及其他損害賠償之

責。

第三章　罰則及附則

第十四條　違反第九條規定，經規勸仍不改善者，處行為人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

鍰，並按次處罰。

違反第九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經規勸仍不改善者，除依前項裁處外，該物品以作廢

棄物處置。

第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罰鍰之處罰，由本府授權管理機關為之。

本自治條例所處之罰鍰，經通知限期繳納，逾期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十六條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為公園者，得準用本自治條例規定。

第十七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授權管理機關定之。

第十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雲林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章名 

第 一 條 雲林縣為加強公園管理，維護公園環境設施，特制定

本自治條例。 

本自治條例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本自治條例立法之目的。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公園，指符合下列條件之ㄧ者： 

一、依都市計畫劃設之公有公園、綠地及廣場者。 

二、配合其他公共工程或依法興建設置之公有公園、

綠地及廣場。 

本自治條例適用範圍。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縣為雲林縣政府(下稱本

府)，在鄉(鎮、市)為鄉(鎮、市)公所，並以下列為管

理機關： 

一、都市計畫及其他依法設置公園作多目標使用者，

為該使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二、配合其他公共工程興建者，為該公共工程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三、非作多目標使用之都市計畫及其他依法設置之公

園，為各鄉(鎮、市)公所。 

公園或公園內各項設施得委由或委託個人、法人、機

關(構)或團體經營管理或認養。 

一、公園主管機關及管理機關。 

二、公園委由或委託他人管理之授

權依據。 

第二章  公園管理 章名 

第 四 條 公園得視規模、性質及環境需要，設置景觀、休憩、

遊戲、運動、文教、服務、管理、防災及其他經主管

機關核准之設施。 

公園內得建置之設施項目。 

第 五 條  公園內設施須申領建築執照之建築物，其建蔽率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園面積未滿五公頃者，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

十五。 

二、公園面積在五公頃以上者，其超過部分之建蔽率

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二。 

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三十六條規定略以:「…用地面積

在五公頃以下者，建蔽率不得超過

百分之十五；用地面積超過五公頃

者，其超過部分之建蔽率不得超過

百分之十二。…」。爰參考上開規

定限制公園內建築物之建蔽率。 

第 六 條  公園應維持開放使用狀態。但有特殊情形，主管機關

得限制使用之時間或區域，並應於公園內公告之。 

公園為提供公眾休憩之場所，原則

應隨時維持開放狀態，然於特殊情

況下，授權得限制使用時間及區

域，並應公告。 

第 七 條  公園內景觀及設施，管理機關應經常派員巡視維護。 管理機關應經常巡視維護經管公

園。 

第 八 條  公園內各項設施應由管理機關建立圖、冊、表、卡，

並逐一編號保管。 
公園內各設施應建檔管理。 

第 九 條  公園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隨地吐痰、便溺、丟棄菸蒂、果皮、紙屑或其他

廢棄物。 

二、曝曬衣物或其他物品。 

三、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 

四、在水池內游泳、沐浴、洗滌、放生或非經許可捕

捉魚類。 

五、未經許可駕駛各式機動車輛或違規停放車輛。但

行動不便使用電動代步車者，不在此限。 

六、擅自種植果、菜或花木等。 

七、故意毀損花卉、草皮、樹木或公園設施；擅自挖

掘土、石、草皮、傾倒餘土或破壞景觀。 

八、擅自於公園內設施或樹木上刻劃或張貼。 

九、不依規定使用遊樂設施足生安全之虞。 

十、未經許可販賣物品、出租遊憩器或其他營利行為。 

十一、擅自營火、野炊、夜宿、燃放鞭炮或搭設棚、

帳。 

十二、縱容寵物或其他牲畜便溺未予以清除。 

十三、飼放、棄養動物或餵食野生動物。 

十四、其他經主管機關禁止或限制之事項。 

一、 公園內禁止行為。 

二、 另本條第五款規定為配合內

政部營建署建議辦理。 

第 十 條  申請使用公園辦理展覽、表演或其他活動者，應檢具

申請書，向管理機關申請核准，經核准並繳納使用規

費及保證金後始得使用。 

前項公園使用收費標準及其他相關管理規定，由管理

機關另定之。 

一、 使用公園辦理活動者之規

定。 

二、 公園使用等相關法規訂定之

授權。 

第十一條  使用公園舉辦活動者，於使用期間應負責維持公園內

秩序、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並應於活動完畢後，將

公園回復原狀；其有損壞公園場地或設施時，應立即

通知管理機關並負責修復；不能修復者，應負責賠償。 

前項情形未依限回復原狀或修復者，管理機關得代為

履行。 

前二項賠償金及代為履所需費用，管理機關得自保證

金扣抵，如有不足，並得追償。 

一、使用公園辦理活動者，應遵循

之事項、應負之責任。 

二、對於違反規定者之處置方式。 

第十二條  使用公園舉辦活動，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機關得 撤銷、廢止、停止使用或沒收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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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採稽一字第1042000398號

主旨： 訂定「雲林縣政府工程督導小組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檢送「雲林縣政府工程督導小組作業要點」1份。

正本： 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 審計部台灣省雲林縣審計室、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縣府公報)、本

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附 件

雲林縣政府工程督導小組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11月04日府採稽一字第1042000398號函訂定

一、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十五點之規定，落實施工

品質督導工作，以提升工程進度及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府各處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單位）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應於開工次日起七日

內成立工程督導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隨時進行工程施工品質督導工作。已成立常態性工

程督導小組，並報經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同意備查者，得免再成立。

三、 本小組置督導委員五人至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綜理工程施工督導事宜，由各單位主管

（首長）兼任或指定其授權人員兼任。

本小組以任務編組方式組成，其中召集人、承辦業務主管及承辦人等三人為當然委員，其餘委

撤銷、廢止、停止其使用或沒收保證金: 

一、違反原定用途。 

二、違反法令規定。 

金之條件。 

第十三條  於公園內埋設(架)設地下(上)物者，應檢具相關圖說

資料向管理機關申請核准；其須依規定繳納費用者，

應於繳費後始得埋設。 

施工單位因施工而致各項設施損壞或侵害他人權益

時，應負責修復及其他損害賠償之責。 

於公園內埋設(架)設地下(上)物

者，應遵循之事項及應負之責任。 

第三章  罰則及附則 章名 

第十四條  違反第九條規定，經規勸仍不改善者，處行為人新臺

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並按次處罰。 

違反第九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經規勸仍不改善

者，除依前項裁處外，該物品以作廢棄物處置。 

訂定罰鍰金額。 

第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罰鍰之處罰，由本府授權管理機關為

之。 

本自治條例所處之罰鍰，經通知限期繳納，逾期不繳

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本自治條例處罰之授權及執行。 

第十六條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為公園者，得準用本自治條例規

定。 
本自治條例準用範圍。 

第十七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授權管理機關

定之。 
所需書表訂定之授權。 

第十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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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由各單位主管（首長）選派具有工程專業背景人員或曾辦理工程採購之人員兼任之。

四、 本小組得視實際需要，聘請工程專業人士、專家、學者擔任外聘委員，其費用由工程管理費或

相關費用支應。

五、 本小組各當然委員得採個別方式隨時至工地進行督導。

六、 本小組得採預先或不預先通知進行督導；個別督導原則採不預先通知，團體督導原則採預先通

知。

七、 本小組應督導次數如下：

(一)契約金額在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之工程標案，每案至少每月督導一次。

(二)契約金額在一千萬元以上未達五千萬元之工程標案，每案至少每月督導一次，且工程施工

期限內，至少應有一次團體督導。

(三)契約金額在五千萬元以上之工程標案，每案至少每半個月督導一次，且工程施工期限內，

每季至少應有一次團體督導。

八、 本小組督導項目如下：

(一)監造單位之監造組織、監造計畫、監造報表、材料設備進料前送審管制總表、重點項目抽

查檢驗管制總表、重點項目抽查檢驗紀錄、施工品質抽查紀錄、停留點查驗紀錄、品質不

符之處置及施工進度監督之執行情形等。

(二)承包廠商之品管組織、品質計畫、施工計畫、施工日誌、施工品質、測量放樣、材料設備

送審情形、重點項目抽查檢驗結果、設備功能運轉檢測計畫、施工自主檢查、不合格品之

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施工進度管理、趕工計畫、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措施之執行情形

等。

(三)品管制度執行之落實度、施工期限及重大事件之掌握度、抽查檢驗材料設備或施工成果

（如鑽心試驗、鋼筋取樣送驗）、施工障礙之排除與對策之合宜性等。

九、 團體督導時，監造單位及承包廠商應充分配合，事先準備簡報資料，陳列品質相關文件紀錄、

材料檢試驗記錄，備妥取樣設備機具，並應就指定之工程項目進行檢驗、拆驗或鑑定。

前項檢驗、拆驗或鑑定費用及相關費用負擔依契約之規定；契約未規定者，而檢驗、拆驗或鑑

定結果與契約規定相符，該費用由主辦機關負擔；其與規定不符，該費用由承包廠商負擔。

十、 督導應做成紀錄（如附件），個別督導原則由委員親自填寫紀錄；團體督導則由承辦人負責填

寫紀錄。廠商相關人員在場者，應於紀錄上簽名確認督導結果及改善期限。各單位並應於督導

次日起七日內，函送該紀錄予相關廠商及人員查照。

十一、 針對督導所提出應改善事項，監造單位及承包廠商應於規定期限內將改善結果，併同改善

前、中、後之照片送主辦機關核備，必要時，得派員再予督導。

十二、 本小組辦理督導時，督導委員應公正執行職權，不得有下列之行為：

(一)假藉督導之名，妨礙廠商依契約施工。

(二)接受不當饋贈或招待。

(三)藉督導之便，蒐集與督導無關之資訊或資料，或為其他不當之要求。

(四)洩漏因督導所獲應保密之資訊或資料。

(五)其他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情事。

十三、各鄉(鎮、市)公所接受本府補助或委辦之公共工程應比照本要點辦理。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四年十二月刊

19

雲林縣政府工程督導小組作業要點 

工程名稱  

主辦單位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   時 

監造單位  督導方式 □個別督導  □團體督導 

承包廠商  外聘委員  

工程執行進度 預定進度 ﹪ 實際進度 ﹪ 

督   

導   

重   

點   

項   

目 

一、 承商及監造單位品質文件紀錄管理（如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抽查檢驗管制總表、進度

管制表、抽查檢驗紀錄表、自主檢查表、監造報表、施工日誌、文件管理、缺失改善追蹤

等） 

督導情形： 

二、 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如告示牌、圍籬、鷹架、警示設施、衛生設備、環境清潔等） 

督導情形： 

三、 施工品質（如混擬土、鋼筋、模板、級配、回填、植筋、焊接、厚度、平整度、相關試驗等） 

督導情形： 

四、其他（如居民反應、鄰房處理、變更設計需求等） 

督導情形： 

缺失改善期限 

□ 上述缺失除○○○○等項須立即改善外（監造單位須塡報缺失改善追蹤紀錄

並附改善前中後照片佐證），其餘缺失項目請於  年  月  日前完成改善，並

備齊相關資料送監造單位審查後，報請機關核備。 

□ 未發現缺失 

會同人員簽名 
監造單位：                         其他人員： 

承包廠商： 

督導委員簽名 
 

備註：各單位應於督導次日起七日內，函送本紀錄予相關廠商及人員查照；針對督導所提出應改善事項，

監造單位及承包廠商應於規定期限內將改善結果，併同改善前、中、後之照片送請機關核備。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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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

※※※※※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府社救一字第1042612161B號

主旨： 廢止有限責任雲林縣立宜梧國民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依據： 合作社法第55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廢止成立登記之合作社如下：

(一)社名：有限責任雲林縣立宜梧國民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雲林縣口湖鄉梧南村光明路1號。

(三)成立登記證字號：專雲縣新字第298號。

(四)清算收繳最近1次變更登記證字號：101年4月23日一○一雲縣合更字第1010606748

號。

(五)理事主席：蔡文芝。

二、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

三、上開合作社之債權人、債務人請自行依民法有關規定逕向該社索債清償。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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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40150067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4年11月25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村璞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T00096-000號。

(三)負責人：王建文(身分證統一編號：R1211*****)。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東仁里光復路208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3,000,000萬元整。

三、原104年11月23日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T00096-001號繳回歸檔。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村璞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

會、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縣公報)、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40150158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4年11月24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依申請書件所示，專任工程人員譚夙

婷君(技證字第008470號)聘任日期為104年11月1日，原專任工程人員陳勝濱君(台工登字第

8508號)離職日期為104年10月31日。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高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111-004號。

(三)負責人：吳旻珊(身分證統一編號：L2222*****)。

(四)專任工程人員：譚夙婷(身分證統一編號：F2243*****；技證字第008470號)。

(五)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虎溪里西平路293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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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本額：新台幣22,500,000元整。

三、原專任工程人員:陳勝濱(台工登字第8508號)。變更後專任工程人員：譚夙婷(身分證統一編

號：F2243*****；技證字第008470號)。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

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高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陳勝濱 君、譚夙婷 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臺灣區綜合營

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26日

發文字號：府地用二字第1042705105號

主旨：本府為辦理「斗六市等9鄉（市、鎮）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檢討變更劃入或劃出河川

區」辦理分區調整結果通知書公示送達乙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104年10月22日府地用一字第1042702596A號函（副本諒達）續辦。

二、本府已於電子公報資訊網管理平台下登錄本次公告事項及相關內容，茲檢送共計李連登等67

人（詳如清冊）之公示送達公告文影本乙份，惠請公佈於電子公報資訊網並刊登於最近一期

縣府公報。

正本： 本府行政處

副本： 本府地政處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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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編定結果通知書公示送達清冊 

序號 地段 地號 姓名 登記住址 

1 古坑鄉大湖底段 266-4 李連登 
雲林縣古坑鄉華南８鄰華南路３１

號 

2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9、188-21、188-22  
簡文德 打貓東頂堡大湖底庄１１６番地 

3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188-21 、 188-22 、 266-1 、

266-2、266-4 

陳課 打貓東頂堡大湖底庄２２９番地 

4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21 、

188-22、266-2、 266-4 

許炎山 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底路１９８號 

5 古坑鄉崁頭厝段 573-12 陳珀 雲林縣古坑鄉崁頭厝５６９之８號 

6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188-21 、 188-22 、 266-1 、

266-2 

何枝來 嘉義縣梅山鄉圳頭路２８之７號 

7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7 、 266-1 、

266-2、266-4 
簡文德 打東頂堡大湖底庄１１６番地 

8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188-21 、 188-22 、 266-1 、

266-2、266-4 

王添來 

(1)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底１９３號 

(2)斗六郡古坑庄大湖底１９３番號 

(3)斗六郡古坑庄大湖底１９３番地 

9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188-21 、 188-22 、 266-1 、

266-2、266-4 

劉清其 

(1)大湖底路１４３之２號 

(2)雲林縣古坑鄉華南村大湖底路１

４３之２號 

10 古坑鄉崁腳段 26-20 龍溪 打東頂堡崁腳庄１７番地 

11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188-21 、 188-22 、 266-1 、

266-2、266-4 

何文德 打東頂堡大湖底庄２３１番地 

12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李連修 

雲林縣古坑鄉華南村８鄰華南路３

１號 

 




序號 地段 地號 姓名 登記住址 

188-21 、 188-22 、 266-1 、

266-2、266-4 

25 古坑鄉大湖底段 266-4 何丁 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底２０３號 

26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188-21 、 188-22 、 266-1 、

266-2、266-4 

黃萬福 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底路１３２號 

27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188-21 、 188-22 、 266-1 、

266-2、266-4 

劉乞食 打貓東頂堡大湖底庄８８番地 

28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266-2 

沈國成 雲林縣古坑鄉華南村５鄰 

29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188-21 、 188-22 、 266-1 、

266-2、266-4 

林添 
打東頂堡大湖底庄２０３番地之

１ 

30 古坑鄉麻園段 575-7 謝徐玉花 
雲林縣斗南鎮新南里３鄰南勢路２

０號 

31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188-21 、 188-22 、 266-1 、

266-2、266-4 

李牛 斗六郡古坑庄大湖底１９２番地 

32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59 張德性 雲林縣古坑鄉華南村８鄰 

33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59 廖旺 嘉義縣梅山鄉龍眼村 

34 林內鄉林內段 1199-349 陳韋桂香 
台中市南屯區向心里１１鄰文心南

二路３９４號 

35 斗南鎮新安段 

0341-0000 

0353-0000 

0362-0000 

0365-0000 

0593-0000 

歐沙僧 阿丹 299 號 

 




序號 地段 地號 姓名 登記住址 

188-21 、 188-22 、 266-2 、

266-4 

13 古坑鄉崁腳段 26-20 啟明 打東頂堡崁腳庄１７番地 

14 
古古坑鄉大湖底

段 
266-4 李文良 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底１９２號 

15 古坑鄉大湖底段 266-4 何枝來 嘉義縣梅山鄉圳頭村２８之７號 

16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188-21 、 188-22 、 266-1 、

266-2、266-4 

林乾駒 
(1)大湖底路１９號 

(2)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底路１９號 

17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188-21 、 188-22 、 266-1 、

266-2、266-4 

李主登 打貓東頂堡大湖底庄１９６番地 

18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188-21 、 188-22 、 266-1 、

266-2、266-4 

李力 
(1)打東頂堡大湖底庄１９１番地 

(2)雲林縣古坑鄉華南村８鄰 

19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188-21 、 188-22 、 266-1 、

266-2、266-4 

沈福 打東頂堡大湖底庄２２９番地 

20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188-21 、 188-22 、 266-1 、

266-2、266-4 

吳巷 打貓東頂堡大湖底庄２４３番地 

21 古坑鄉崁腳段 26-20 啟宗 打東頂堡崁腳庄１７番地 

22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188-21、188-22 

李合灼 
(1)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１４鄰 

(2)華山村１４鄰 

23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9 李宋路 
台北市信義區中坡里１鄰福德街１

０３號    

24 古坑鄉大湖底段 
188-12 、 188-13 、 188-15 、

188-16 、 188-17 、 188-19 、
沈丁蘭 

(1)打東頂堡大湖底庄２０７番地 

(2)雲林縣古坑鄉華南村４鄰 

 




序號 地段 地號 姓名 登記住址 

36 斗南鎮林子段 0401-0000 黃掄 林子 321 號 

37 斗南鎮新安段 0162-0000 黃金祥 阿丹 537 號 

38 斗南鎮新安段 
0162-0000 

0163-0000 
黃澖昆 阿丹 537 號 

39 斗南鎮林子段 0397-0001 黃清根 林子 321 號 

 斗南鎮新安段 0039-0000   

40 斗南鎮新安段 
0162-0000 

0163-0000 
張恊 阿丹 537 號 

41 斗南鎮五間厝段 

0383-0001 

0383-0003 

0383-0005 

林扌 五間厝 385 號 

42 斗南鎮林子段 0002-0005 周少華 嘉義市元町四丁目 135 號 

43 斗南鎮五間厝段 
0179-0001 

0179-0017 
林啟仁 

臺北市松山區鵬程里 10 鄰健康路

325 巷 18 弄 17 號五樓 

44 斗南鎮林子段 0397-0001 黃才帶 林子 321 號 

45 斗南鎮新安段 

0341-0000 

0353-0000 

0362-0000 

0365-0000 

0593-0000 

歐臭献 阿丹 299 號 

46 斗南鎮林子段 0397-0001 黃協 林子 314 號 

47 斗南鎮新安段 
0162-0000 

0163-0000 
黃屯緣 阿丹 537 號 

48 斗南鎮新安段 0039-0000 黃財帶 林子 321 號 

49 斗南鎮林子段 
0397-0001 

0751-0000 
黃金生 

南投縣中寮鄉清水村 4 鄰瀧林巷 68

號 

50 大埤鄉豐田段 0002-0034 

南工營造

股份有限

公司 

1.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84 號七

樓之 2 

2.臺中市豐原區東北街 3號一樓 

51 斗南鎮新安段 0162-0000 黃得興 阿丹 5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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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地段 地號 姓名 登記住址 

0163-0000 

52 斗南鎮林子段 0401-0000 黃求 林子 320 號 

 斗南鎮新安段 0039-0000   

53 斗南鎮新安段 0394-0000 宋金印 
台北市松山區東光里 32 鄰南京東路

五段 123 巷 2 弄 5 號四樓 

54 斗南鎮新安段 0163-0000 楊崇禮 雲林縣斗南鎮阿丹里 8鄰崙子 38 號 

55 斗南鎮新安段 1324-0000 莊日順 
雲林縣斗南鎮舊社里 16 鄰新生三路

519 巷 11 號二樓 

56 斗南鎮林子段 0397-0001 黃茂 林子 302 號 

57 斗南鎮新安段 0394-0000 宋秀雲 
雲林縣斗南鎮舊社里 16 鄰新生三路

519 巷 1號二樓之 1 

58 斗南鎮新安段 0039-0000 蔡治 林子 290 號 

59 斗南鎮新安段 0660-0000 陳秀麗 

1.雲林縣斗南鎮新南里 9 鄰崙仔寮

路 6號 

2.雲林縣斗南鎮新南里 9 鄰泰山 6

號(繼承人黃錦) 

60 西螺鎮大新段 439 廖玉麗 
台北市士林區社子里 30 鄰社子十八

路 46 巷 3弄 11 號三樓 

61 西螺鎮大新段 913 林昭昆 雲林縣西螺鎮新宅里 166 號 

62 西螺鎮大新段 913 林萬得 雲林縣西螺鎮新宅里 166 號 

63 西螺鎮大新段 916、930、935 廖江域 雲林縣西螺鎮新宅里 122 號 

64 西螺鎮大新段 916、930、935 廖江中 雲林縣西螺鎮新宅里 122 號 

65 西螺鎮大新段 916、930、935 廖火木 雲林縣西螺鎮新宅里 122 號 

66 西螺鎮大新段 916 廖江河 雲林縣二崙定安村 4鄰頂茄塘 23 號 

67 西螺鎮大新段 930、935 廖江河 雲林縣西螺鎮新宅里 122 號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府衛醫字第1043001791號

主旨： 公告展延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為本縣指定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

社區治療之精神醫療機構」。

依據：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作業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縣指定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之精神醫療機構」，有效期限自104年12月

17日起至107年12月16日止，指定有效期間三年，效期屆滿前三個月內，得申請展延效期，

經書面審查合格者，得每次展延三年。

二、本縣主管機關得委託指定之精神醫療機構辦理「精神衛生法」第45、46條及「精神疾病嚴

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作業辦法」等強制社區治療相關事項。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四年十二月刊

25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府城都一字第1043601901B號

主旨： 公告公開展覽「變更斗六都市計畫（含大潭地區）部分住宅區為機關用地（供縣府第二辦公

室及警察局斗六分局使用）」計畫書、圖，並舉辦說明會。

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104年11月27日至民國104年12月28止。

二、公開展覽地點：分別於本府城鄉發展處及雲林縣斗六市公所展覽。並訂於104年12月18日上

午10時0分於雲林縣斗六市公所斗六廳舉辦說明會。

三、公開展覽期間內，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請將意見以書面向本府提出，俾供提

都市計畫委員會議之參考。

四、提出意見之格式用紙請在公開說明會會場索取或向本府城鄉發展處（都市計畫科）及斗六

市公所索取。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40150249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跨縣市變更地址(由台南市移轉雲林縣)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4年10月23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經濟部104年10月15日經授中字第

10433821900號函、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04年11月17日南市工管二字第1041123925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村璞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T00096-001號。

(三)負責人：王建文(身分證統一編號：R1211*****)。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東仁里光復路208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參佰萬元整。

(六)專任工程人員：建築師張白孫(身分證統一編號：H1206*****；建證字第5001號)。

三、原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T字第T00096-000號歸檔。

四、原營業地址：台南市東區大智里崇善十六街58號1樓。變更後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東仁里

光復路208號1樓。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證冊申領手續。

六、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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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 村璞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張白孫 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

所、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雲林縣

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7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40149570號

主旨：有關貴公司申請續發工程手冊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4年11月13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准予核發第壹冊附冊。

二、公司資料：

(一)公司名稱：國聚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張華志(身分證字號：N1236*****)。

(三)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08730-000號。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林頭里楓溝街84-25號1樓。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暨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領證冊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為之認定，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國聚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雲林縣政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本府建設處、雲林縣

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7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40149573號

主旨：貴業申請歇業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業104年11月13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營造業法第21條暨本府104年11月09日府建

行二字第1040153162號函辦理。

二、按上開說明一本府104年11月09日府建行二字第1040153162號函所示，准予貴業自104年11月

05日起歇業；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堡登土木包工業。

(二)負責人：張保丁(身分證字號：P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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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保庄里保長路77巷28號。

(四)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009-000號。

三、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009-000號暨營造業承攬工程手冊繳回作廢。

四、營造業法第21條規定：「營造業經撤銷登記、廢止登記或受停業之處分者，自處分書送達之

次日起，不得再行承攬工程。但已施工而未完成之工程，得委由營造業符合原登記等級、類

別者，繼續施工至竣工為止。」貴公司若有已承攬但未竣工之工程，請依規定辦理。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進行審查，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堡登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

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縣公報)、本府建設處、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7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40153600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變更專任工程人員印鑑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4年11月12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玄盟營造開發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131-000號。

(三)負責人：洪煜凱(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0*****)。

(四)專任工程人員：建築師鍾政平(身分證統一編號：S1233*****；建證字第6598號)。

(五)營業地址：雲林縣水林鄉水南村水林路71號1樓。

(六)資本額：新台幣6,000,000元整。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

關領證冊手續。

四、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玄盟營造開發有限公司

副本： 鍾政平 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

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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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7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40147743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4年11月10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依申請書件所示，專任工程人員謝馥揚

君(技證字第8420號)聘任日期為104年11月10日，原專任工程人員林明典君(技證字第10719

號)離職日期為104年11月10日。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敦煌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115-001號。

(三)負責人：林祐君(身分證統一編號：P2230*****)。

(四)專任工程人員：謝馥揚(身分證統一編號：A1245*****；技證字第8420號)。

(五)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南鎮明昌里興華街30號1樓。

(六)資本額：新台幣3,000,000元整。

三、原專任工程人員:林明典(技證字第10719號)。變更後專任工程人員：謝馥揚(身分證統一編

號：A1245*****；技證字第8420號)。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

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敦煌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謝馥揚 君、林明典 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臺灣區綜合營

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6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40149276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4年11月09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依申請書件所示，專任工程人員王偉

鍵君(技證字第6012號)聘任日期為104年11月09日，原專任工程人員蔡宗琳君(台工登字第

16287號)離職日期為104年11月09日。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金泰良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073-0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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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負責人：許金淵(身分證統一編號：P1221*****)。

(四)專任工程人員：王偉鍵(身分證統一編號：A1244*****；技證字第6012號)。

(五)營業地址：雲林縣麥寮鄉中興村許厝二街15號1樓。

(六)資本額：新台幣5,000,000元整。

三、原專任工程人員:蔡宗琳(台工登字第16287號)。變更後專任工程人員：王偉鍵(身分證統一編

號：A1244*****；技證字第6012號)。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

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金泰良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王偉鍵 君、蔡宗琳 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臺灣區綜合營

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一字第1042703628B號

主旨： 林正棟先生及林大棟先生等2人申請發給代為標售土地及建物價金案件，經審查無誤，公告週

知並徵詢異議。

依據： 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3、4項、第15條第2、3項及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

公告事項：

一、土地及建物標示：雲林縣莿桐鄉麻園段2323地號等3筆及西螺鎮西螺段、二崙鄉番社段431

地號等計6筆（詳如附表）。

二、權利人姓名或名稱：廣合物產興創合名會社（會員林正棟及林大棟先先生）。

三、權利種類：所有權。

四、權利範圍：如附表 (出資比例各1000/600000)。

五、公告起訖日期：自民國104年11月18日起至民國105年02月19日止共3個月。

六、土地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

出，逾期不予受理。

七、代為標售土地於公告期滿無人異議時，按代為標售土地之價金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並

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實收利息發給之。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依該土地第二次標售

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並加計自登記國有之日起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應收利息發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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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雲林縣政府發給地籍清理土地/建物價金清冊—廣合物產興創合名會社 

 土地/建物標示 權利人 

備      註 標售金額N.T 應納稅額 保管金額 保管款字號 
編號 鄉鎮市 

段/小

段 

地/建

號 
面積 姓名或名稱 權利範圍 

01 莿桐鄉 麻園段 2323 2263 
廣合物產興

創合名會社 79/100 
會員林大棟及林正棟 

（出資比例各1000/600000） 

第2次標售底

價2,252,591 
核發時查詢 

0  

02 莿桐鄉 麻園段 2324 2205 
廣合物產興

創合名會社 全部 
會員林大棟及林正棟 

（出資比例各1000/600000） 
3,087,000 318,051 2,599,164 1010104 

03 莿桐鄉 麻園段 2325 1244 

廣合物產興

創合名會社 全部 

會員林大棟及林正棟 

（出資比例各

1000/600000） 

1,741,600 179,436 1,466,376 1010404 

04 西螺鎮 西螺段 525-2 1502 
廣合物產興

創合名會社 
24分之1 

會員林大棟及林正棟 

（出資比例各1000/600000） 
917,471 239,251 627,759 103I10069 

05 二崙鄉 番社段 431 1265 

廣合物產興

創合名會社 全部 

會員林大棟及林正棟 

（出資比例各

1000/600000） 

1,113,200 202,008 849,966 102I10015 

06 二崙鄉 慈仁段 66 
1320.

8 

廣合物產興

創合名會社 460/1280 
會員林大棟及林正棟 

（出資比例各1000/600000） 
883,814 153,883 681,321 103I10111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衛醫字第1040021726號

主旨： 公告終止張敏為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依據： 精神衛生法第32條第5項規定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終止信安醫療社團法人信安醫院張敏醫師為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終止日期自104年

9月30日起生效。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43904602B號

主旨： 訂定土木包工業承攬雲林縣轄內小型綜合營繕工程造價限額為新台幣六百萬元，其承攬工程

之橋樑柱跨距五公尺以下，建築物高度、建築物地下開挖深度及鋼筋混凝土擋土牆高度規模

範圍。

依據： 依據內政部104年11月9日台內營字第1040815990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土木包工業承攬雲林縣轄內小型綜合營繕工程造價限額為新台幣六百萬元，其承攬工程

之橋樑柱跨距五公尺以下，建築物高度、建築物地下開挖深度及鋼筋混凝土擋土牆高度

規模範圍如下：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四年十二月刊

31

一、建築物三層以下或建築物高度13.5公尺以下。

二、建築物地下開挖深度2.5公尺以內且無附建地下室。

三、鋼筋混凝土擋土牆高度3公尺以下。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衛醫字第1040021220號

主旨： 公告展延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為本縣指定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

社區治療之精神醫療機構」。

依據：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作業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縣指定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之精神醫療機構」，有效期限自104年12月

17日起至107年12月16日止，指定有效期間三年，效期屆滿前三個月內，得申請展延效期，

經書面審查合格者，得每次展延三年。

二、本縣主管機關得委託指定之精神醫療機構辦理「精神衛生法」第45、46條及「精神疾病嚴

重病人強制社區治療作業辦法」等強制社區治療相關事項。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衛醫字第1040021904號

主旨： 公告終止曾秀甄醫師為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依據： 精神衛生法第32條第5項規定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終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曾秀甄醫師為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終

止日期自104年11月11日起生效。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2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40144011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跨縣市變更地址(由高雄市移轉至雲林縣)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4年10月14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經濟部102年10月02日經授中字第

10433785140號函、高雄市政府104年10月21日高市工務建字第10405841500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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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元炳營建業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C01362-002號。

(三)負責人：顏麗美(身分證統一編號：L2214*****)。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光明路52之28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4,030,000元整。

(六)專任工程人員：水利工程科技師熊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E1221*****；技證字第

010994號；社團法人臺灣省水土保持技師公會會籍編號省水保技字257號)。

三、原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C字第C01362-001號繳回歸檔。

四、原營業地址：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728巷4號。變更後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光明路52之28

號1樓。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證冊申領手續。

六、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八、另依高雄市政府104年10月21日高市工務建字第10405841500號函說明三所示，高雄市政府檢

送貴公司違反營造業法第40條及營造業法施行細則第20條等相關違規事證資料，本府將另提

送本縣營造業審議委員會審議，其處分依據另依營造業法第40條、21條及56條等相關規定辦

理，併予敘明。

正本： 元炳營建業有限公司

副本： 熊立民 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

局、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縣政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雲林縣

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雲林縣政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1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40147616號

主旨：有關貴公司申請續發工程手冊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4年11月05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准予核發第壹冊附冊。

二、公司資料：

(一)公司名稱：嘉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周益(身分證字號：P1006*****)。

(三)登記證書字號：綜甲Q字第A01147-000號。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下溪里大庄5-1號1樓。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暨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四年十二月刊

33

理領證冊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為之認定，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嘉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雲林縣政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本府建設處、雲林縣

政府建設處建管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9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40140717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變更負責人及變更公司名稱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4年10月28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04年10月27日經授中字第

10435134760號函辦理。

二、依上開經濟部暨財政部號函所示，准予貴公司變更負責人及變更公司名稱。

三、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懋盛營建工程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李明融（身分證統一編號：P1247*****）。

(三)營業地址：雲林縣元長鄉下寮村東庄路21之2號1樓。

(四)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345-001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壹佰萬元整。

四、原負責人姓名：陳悅賢(身分證統一編號：V2207*****)；變更後負責人姓名：李明融（身分

證統一編號：P1247*****）。

五、原名稱：懋盛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變更後名稱：懋盛營建工程有限公司。

六、原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345-000號繳回歸檔。

七、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及印鑑，洽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領回證冊。

八、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九、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認定，書面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貴公司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懋盛營建工程有限公司

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雲林縣

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本府行政處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5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二字第1042703681A號

主旨： 公告本府註銷楊寶宗地政士開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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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楊寶宗。

二、地政士證書字號:(79)台內地登字第002895號。

三、地政士開業執照字號:(83)雲縣地登字第000171號。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雲林縣北港鎮民主路38號。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4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40140830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04年10月30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國聚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08730-000號。

(三)負責人：張華志(身分證統一編號：N1236*****)。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林頭里楓溝街84-25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3,000,000萬元整。

三、原99年12月6日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綜丙Q字第A08730-000號繳回歸檔。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國聚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

會、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刊登縣公報)、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3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40140652號

主旨：貴公司申請歇業登記及註銷專任工程人員劉明珍君(身分證統一編號：M1010*****；技師證

號：台工登字第8836號)受聘登記壹案，符合規定，請查照。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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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貴公司104年10月27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營造業法第21條暨經濟部104年09月25日

經授中字第10433776130號函辦理。

二、依上開經濟部函貴公司自104年9月18日起解散；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明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蔡秋蜜(身分證字號：P2009*****)。

(三)營業地址：雲林縣北港鎮大同路66號1樓。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乙Q字第A05149-000號。

三、貴公司檢附申請書件敘明劉明珍君業於104年8月31日離職

四、登記證書綜乙Q字第A05149-000號暨營造業承攬工程手冊作廢。

五、營造業法第21條規定：「營造業經撤銷登記、廢止登記或受停業之處分者，自處分書送達之

次日起，不得再行承攬工程。但已施工而未完成之工程，得委由營造業符合原登記等級、類

別者，繼續施工至竣工為止。」貴公司若有已承攬但未竣工之工程，請依規定辦理。

六、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進行審查，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明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劉明珍、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

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本府建設處、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2日

發文字號：府衛醫字第1040020585號

主旨： 公告終止饒立晨為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依據： 精神衛生法第32條第5項規定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終止信安醫療社團法人信安醫院饒立晨醫師為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終止日期自104

年10月29日起生效。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2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040144058號

主旨：貴業申請變更負責人暨變更地址一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業104年10月22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及本府104年10月21日府建行二字第

1040152910號函辦理。

二、依上開函文所示，准予貴業變更負責人暨變更地址。

三、廠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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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名稱：正一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079-001號。

(三)負責人：曾信智(身分證統一編號：P1222*****)。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鎮西里雲林路二段246號2樓。

(五)資本額：新臺幣800,000元整。

四、原營造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079-000號繳回歸檔。

五、原負責人姓名：曾鄭春蘭 (身分證統一編號：P2014*****)；變更後負責人姓名：曾信智(身

分證統一編號：P1222*****)。

六、原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鎮西里雲林路二段246號1樓；變更後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鎮

西里雲林路二段246號2樓。

七、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商業登記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證冊申領手續。

八、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九、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 正一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

府行政處(請文書科刊登縣公報)、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2日

發文字號：府勞資一字第1043403066B號

主旨： 公告雲林縣政府受理105年度委託民間勞資關係中介團體調解勞資爭議案件申請案。

依據： 雲林縣政府委託民間勞資關係中介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實施要點。

公告事項： 

一、委託項目：自105年1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之勞資爭議案件調解。

二、對象：符合「雲林縣政府委託民間勞資關係中介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實施要點」第二～

四點之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

三、受理期限：應於104年11月27日（星期五）17：00時前將前申請書及各款文件以掛號郵寄送

達本府彙辦審查。

四、有關「雲林縣政府委託民間勞資關係中介團體辦理勞資爭議調解實施要點」及申請書、契

約書樣稿等，請至雲林縣政府入口網站（http：//www.yunlin.gov.tw）/府內單位/勞工

處/公務公告下載。

五、本申請事宜如有疑問，請洽雲林縣政府勞工處承辦人：楊哲鑑，聯絡電話：（05）552-

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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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分
※※※※※

※※※※※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人考一字第1043102472號

主旨： 有關貴所鄉立圖書館管理員李義邦違法兼職乙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李義

邦不受懲戒」，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灣省政府104年11月5日府人考字第10400012711號函辦理。

二、本案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4年度鑑字第13313號議決文略以：「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4條證

據不足或無第2條各款情事者，應為不受懲戒之議決，次按公務員是否經營商業應實質認定。

按該員兼任聯榮企業社暨無營業之事實，且於97年5月7日業經南區國稅局民雄稽徵所通報主

管機關撤銷登記，自難認為被付懲戒人於任職上述公職期間，有兼營商業之違法行為，應對

其為不受懲戒之議決」。

三、轉發議決書3份及送達證書2紙，請交付被付懲戒人簽收後，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

臺灣省政府及本府。

四、原報機關如認為本案之議決有公務員懲戒法第33條第1項各款事由，擬移請再審議者，請依同

法第34條規定期限辦理。

五、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依規定將議決書全文刊登本府公報。

正本： 雲林縣大埤鄉公所

副本： 銓敘部、臺灣省政府、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計部臺灣省雲林縣審計室、本府行政處(文書

科)、本府政風處、本府人事處(給與科)、本府人事處(考訓科)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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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行   人：李進勇
發   行   所：雲林縣政府
編　　輯：雲林縣政府行政處
地　　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 2 段 515 號
電　　話：(05) 5522958
傳　　真：(05) 5347515
網　　址：http://www1.yunlin.gov.tw/papers/
承印廠商：天祥行

啟 事
一、本府自104年1月份起，採公報紙本與電子公報同步

發行，紙本公報每月15日發行，電子公報每日發行

更新。

二、電子公報查詢及下載請逕自雲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

首頁—主題服務—縣府電子公報項下進入。

三、本府公報如有缺頁或其他瑕庛，請依此頁所載電

話，通知本府更正。


